招标公告

成都市旅游实景剧场和杂技剧场建设工程已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成府阅[2008]81号会议纪要确定建设事项。按照《成都市政府投资项目代理业主招标投标暂行办法》的规定，成都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成都市旅游实景剧场和杂技剧场建设工程的项目业主委托 中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国内公开招标该项目的项目管理公司。
1、 本次招标工程概况如下：
1．1项目名称： 成都市旅游实景剧场和杂技剧场建设工程
1．2项目业主：成都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建设内容及规模：成都市旅游实景剧场和杂技剧场的建设

1．4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约2亿元，国家投资

1．5建设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

1．6招标内容：成都市旅游实景剧场和杂技剧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公司
1．7标段划分： 1个标段

1．8项目建设管理期：3年

1．9工程质量标准：合格 

二、本项目招标实行资格后审，投标人资质要求如下：
2．1 投标人应为独立企业法人；
2．2投标人应为经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能够从事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独立企业法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必须具有“建设项目管理”经营范围；
2．3投标人应同时具有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招标甲级、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造价甲级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工程咨询甲级资质；
2．4投标人的注册资金不得少于人民币1000万元；
2．5投标人具有类似大型公用建筑项目项目管理或代建经验；

2．6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有意的投标人，请于下述时间、地址报名和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每套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150元，售后不退。
3．1报名时间：2008年5月26日至5月27日9：00-11：00，14：00-17：00（北京时间）

3．2报名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12号 
四、购买招标文件时请提供下述证件：
4．1介绍信和被介绍人身份件（出示原件，留复印件并加盖鲜章）；
4．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加盖鲜章的复印件（出示原件，留复印件并加盖鲜章）；
4．3企业招标代理资质、工程监理资质和工程咨询资质或工程造价资质加盖鲜章的复印件（出示原件，留复印件并加盖鲜章）；

4．4提供至少3个类似大型公用建筑项目项目管理或代建合同（出示原件，留复印件并加盖鲜章）。

五、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08年5月30 日10时以前，提交到成都市建设工程项目交易服务中心（八宝街111号），逾期送达的招标文件将被拒绝。
六、本招标工程项目的开标会将于上述投标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公开进行，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准时参加开标会议。
招标人：成都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成都市洗面桥街30号高速大厦A座2楼

联系人：高先生

电  话：（028）85599328—853
招标代理机构：中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12号

联系人：王先生

电  话：（028）85136215
2008年5月23日
